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

本系學生申請修讀外系課程承認為本系畢業學分  

申請須知 
 

1. 申請對象：本系大學部、碩士班、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。 

2. 申請項目：申請修讀外系課程承認為本系畢業學分。 

3. 申請期限：開始上課一週前提出申請，惟大學部四年級學生或延修生因缺少

畢業學分為由，得於開始上課之前提出申請。 

 未於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的外系課程，不能抵免本系畢業學分。 

4. 申請應檢附文件：申請表及擬修讀外系課程之授課大綱，大學部學生另需檢

附成績單。 

5. 申請核准的外系課程經修讀及格後，可承認為本系畢業學分，承認畢業學分

數之上限依規定辦理： 

 大學部承認外系課程 12 學分為上限。修畢經校、院、系級課程委員會

通過之學分學程，則承認至少 18 學分為畢業學分。 

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承認外系課程 3 學分為上限。 

 

 

 

 

  

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

本系學生申請修讀外系課程承認為本系畢業學分  

申請表 

 
          學年度 第    學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    申請人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申請修讀類別 

□大學部學生申請修讀外系課程承認為本系【專業必修】課程 

□大學部學生申請修讀外系課程承認為本系【專業選修】課程 

□碩士(專)班學生申請修讀外系課程承認為本系【專業選修】課程 

二、曾經申請且修畢之外系課程資料 

     □第一次申請(無需填寫本項表格) 

     □曾經申核准且修讀及格之外系課程資料（必需填寫本項表格） 

外系名稱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外系名稱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三、擬申請修讀外系課程資料 

外系

名稱 
外系課程名稱 

外系授

課老師 

學分

數 
修別 

修課原因（必修課程應註明擬

承認的本系課程名稱） 
審查結果 

    □必修

□選修 

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   □必修

□選修 

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   □必修

□選修 

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   □必修

□選修 

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   □必修

□選修 

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   □必修

□選修 

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四、修讀外系課程學分計算 

曾經申請核准且修讀及格之外系課程總學分數(A) 擬申請修讀之外系課程總學分數(B) 累計修讀外系課程之總學分數(C)=(A)+(B) 

   

 
申請人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簽章： 


